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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依照斯拉法体系

解答“转化问题”研究的评述

张念瑜

一、引言

长期以来 ,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“转化问题”
一直众说纷纭 ,争论不休。“转化问题”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“广义转化问题”由庞巴维克首先提出 ,希法亭进行了有力的
反驳 ;“狭义转化问题”由德国经济学和统计学家鲍特基维奇
首先提出 ,他在 1906-1907 年间连续发表了《马克思体系中
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》和《关于〈资本论〉第 3 卷中马克思
的基本理论结构的纠正》两文 ,对由庞巴维克和希法亭之间
关于“历史转化问题”的论争进行评论后 ,提出了“逻辑转化
问题”,但由于语言的障碍 ,鲍特基维奇的解答延至由斯威奇
在 1946年出版的英文版《资本主义发展理论》一书的介绍 ,

才在英语世界引起反响。此后 ,这种“狭义转化问题”的探讨
不断深入 ,形成了四大流派 ,即 :一是鲍特基维奇 —温顿尼
茨 —塞顿古典型解法 ;二是萨缪尔森、斯蒂德曼的“抛弃 —替
代”型解法 ;三是森岛通夫的“马尔科夫过程之迭代”型解法 ;

四是以斯拉法体系为基础的解法。本文重点述评依照斯拉
法体系解答“转化问题”的研究。

二、米克依照斯拉法体系解答“转化问题”

斯拉法体系并没有直接试解马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。但
是 ,正如它能为批判边际生产力论提供一种理论基础一样 ,

据说它也为解答“转化问题”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和理论基础。
斯拉法为寻找李嘉图的“不变价值尺度”而精心设计的“标准
商品”或“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”,据说解决了马
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。米克在谈到用斯拉法体系解答“转化问
题”的关系时提出了三个观点 ,即 :第一 ,斯拉法对“基本商
品”和“非基本商品”作用的分析 ,可以紧密地类推到在马克
思体系中关于利润率由商品生产条件独立决定的分析 ;第
二 ,斯拉法体系对“标准商品”的分析 ,也可以紧密地类推到
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构成部门的商品生产的马克思
分析 ;第三 ,斯拉法的分析本身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 ,对逻
辑 —历史的说明 ,有可能是预先设计的。可以用来解答马克
思的“转化问题”①。米克依照斯拉法体系 ,论述了价值向生
产价格转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 ,并提出了 5 个模型 (米
克 ,1979) 。

第 1 个模型 ,即斯拉法“为维持生存的生产模型”,即 :

240 夸特小麦 +12 吨铁 +18 只猪 →450 夸特小麦
90 夸特小麦 +6 吨铁 +12 只猪 →21 吨铁
120 夸特小麦 +3 吨铁 +30 只猪 →60 只猪

(1.1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如果用 pw、pi 、pp 分别表示小麦、铁、猪的价格 ,那么 ,

(1.1 )式的物质图式就可以写成为 :

240pw +12p i +18p p =450p w

90p w +6p i +12p p =21p i

120p w +3p i +30p p =60p p (1.2 )⋯⋯⋯⋯⋯⋯⋯

在 (1.2 ) 式中 ,3 个方程有 3 个未知数 (pw、pi 、pp) ,然而 ,

实际上只有两个独立方程 。由此 ,如果求解出绝对价格 ,需
要第 4 个方程。因而 ,用其中之一的商品铁作为其价值标
准 ,并令 pi =1 。由此 ,方程组就变成有解了 ,可得出 :pw =

0.1 ;pP =0.5 。如果将商品推广到 k 个 ,就与斯拉法的“为维

持生存的生产模型”是一致的②。而米克认为这种推广了的
模型可以用来代表马克思的“简单商品生产”的一种初步形
式 ,即假定收入全部支付给工人作为工资 ,全部成本最终却
可归结为“工资成本”。那么 ,价格比率将与具体化的劳动比

率相等。
第 2 个模型 ,即同时也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“逻辑

的、历史的”阶段。假定这种经济所生产的东西能够超过必
须补偿的最低限度。在此 ,由 (1.1 ) 式入手 ,3 个部门生产的
发展情况如下 :

240 夸特小麦 +12 吨铁 +18 只猪 →600 夸特小麦
90 夸特小麦 +6 吨铁 +12 只猪 →31 吨铁
120 夸特小麦 +3 吨铁 +30 只猪 →80 只猪

(1.3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这种系统的剩余为 150 夸特小麦、10 吨铁和 20 只猪。

假设不存在资本家 ,剩余产品将在工人中进行分配。如果有
总数为 100 的工人 ,每人除了以前的维持生活的“工资”之
外 ,又额外得到了 3/2 夸特小麦加 1/10 吨铁再加上 1/5 只
猪。由此 ,如果小麦业雇佣了 40 个工人 ,铁业雇佣了 30 个 ,

养猪业也雇佣 30 个 ,那么 ,修改后的图式如下 :

300 夸特小麦 +16 吨铁 +26 只猪 →600 夸特小麦
135 夸特小麦 +9 吨铁 +18 只猪 →31 吨铁

165 夸特小麦 +6 吨铁 +36 只猪 →80 只猪
(1.4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随着“生产方法”的这种变化 ,将得出一组新的价格 ,令
pi =1, 那么 ,pw =0.097;p p =0.498 。这组新的价格仍将等于

(新的)内含劳动比率。第 2 个模型可用来表达马克思的“简
单商品生产”的更为发展的形式。在这种模型里 ,工人生产
了归他们自己的剩余。利润率因各个行业不同而有区别。
但是 ,由于工人仍然以为他们的收入是他们的劳动的一种报
酬而不是对资本的报酬 ,那么 ,利润率仍不会形成平均化的
趋势。

第 3 个模型。假设资本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。并假

定分别有 3 组资本家出现 ,每一组掌管 3 个部门中的一个。
他们将各自部门生产者的工资降低到原来水平 (即第 1 模型
水平) ,而将剩余作为利润占为己有。但是 ,这种模型仍然与
第 2 个模型相似 ,虽然工资与第 1 模型相同 ,但其差额为利
润部分所补充。价格比率仍等于内含劳动比率 ,利润率在各
个部门仍不相同。据说这个模型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转化过
程的阶段所有的那种模式。在那里 ,商品按其价值出售 ,在
各个部门中的剥削率相同 ,但利润率仍不相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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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个模型。假定由于 3 组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 ,整个
经济的利润率趋于均等。如果用γ表示利润率。那么 ,生产
体系方程可表示如下 :

(240PW +12P i +18P P)( 1+γ) =600P W

(90PW +6P i +12P P)( 1+γ) =31P i

(120PW +3P i +30P P)( 1+γ) =80P p (1.5 )⋯⋯⋯⋯
上述系统中 ,3 个方程都是独立的方程 ,但未知数有 4 个

(PW、Pi 、PP、γ) 。因而 ,需要第 4 个方程。故伎重演 ,令 Pi =1,

这个系统就变成有解了。分别可得出 PW =0.11,P P = 0.56 ,

γ= 0.36 ( =36% ) 。当然 ,新的价格比率与内含劳动比率是相
背离的。但是 ,仍然可以说 ,这些价格比率是由生产方法或
条件决定的。同样 ,这个特例可以推广到 n 部门经济③。显
然 ,从前一个模型到这个模型的转换类似于解决马克思关于
“转化问题”所包括的转换。

第 5 个模型。假设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并强迫资本家归
还他们一些剩余。也就是说 ,工人工资包括剩余。因而 ,这
个体系可表示如下④:

(AaPa +B aPb + ⋯KaPk)( 1+γ) +L aw=AP a

(AbPa +B bPb + ⋯KbPk)( 1+γ) +L bw=BP b

　　…
(AkPa +B kPb + ⋯KkPk)( 1+γ) +L kw=KP k

(1.6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在这里 ,有 k 个独立方程 ,有 k+2 个未知数 ( Pa、Pb , ⋯,

Pk、γ、W) ,但不能故伎重演取某商品为价值标准 ,令其价格等

于 1 了。在此 ,斯拉法取其剩余总额或这一体系的纯产品为
标准 ,并使其价格等于 1, 取下式 :

[A- (Aa + ⋯+A k) ]Pa +[B- (Ba + ⋯+B k) ]Pb + ⋯+

[K- ( Ka + ⋯+K k) ]Pk =1 (1.7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现在有 K+1 个方程 ,由于有 K+2 个未知数 ,由此 ,方程

系统仍然无解。然而 ,重要的问题是 ,如果 W 为已知或γ为
已知 ,那么 ,这个方程系统立刻可以有解了。尤其是如果我
们已知工资 (W)是多少 ,利润率以及所有价格都可以确定出
来。

米克认为 ,他的“逻辑的、历史的”分析的一面 ,是对斯拉
法的某种润饰。他把第 2、3 模型包括到斯拉法体系 ,其目的
在于表明 ,斯拉法式模型的一种序列可以更细致地反映马克
思自己的序列。

米克指出 ,他的这套斯拉法式模型基本上做了与马克思
主义的劳动学说预定要做的同样的一套工作 :基本观点、关
于决定变量的顺序和方向 ,与马克思的体系是一致的 ,同样
适合于“逻辑的、历史的”研究方法的应用。而且 ,它另外还
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,即它内含对“转化问题”的解法。米克进
一步指出 :“在质量方面 ,至少说可以争辩的是 ,斯拉法的程
序所反映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试图用他的劳动学说来表
达的这种观点 :价格和收入最终是由生产关系来决定的。但
斯拉法的程序比马克思的程序更为清楚和有效。”⑤

综上可见 ,米克对斯拉法体系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进行了
一些改造 ,并以此力求论证马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既包括“历
史转化”,又包括“逻辑转化”,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。但是 ,

米克却认为“斯拉法的程序比马克思的程序更为清楚和有
效”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实质上 ,米克的斯拉法式模型并不能
成为解答马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的有效方法。这是因为 :第
一 ,米克把第一模型视作为马克思的“简单商品生产”的初步
形式 ,把第二模型视作为马克思的“简单商品生产”更高发展
形式 ,这种做法十分牵强 ,也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一贯思路。
实质上 ,它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历史的历史主义假设。第二 ,

马克思一贯认为工人的工资不包括剩余价值 ,否则 ,将会与

劳动价值理论相悖。而米克与斯拉法一样 ,认为工人的工资
包含着剩余价值份额 ,并以此强加给马克思体系 ,这是非常
错误的。第三 ,米克并没有对斯拉法体系进行根本性或大动
作的改造 ,只不过是强加上他本人的历史主义解释。同时 ,

米克本人分析的是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,与马克思的价值是
有区别的。并且 ,斯拉法的生产价格无论就其形成机制还是
数量结构等方面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都是有差别的。美国
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 M.E. 奥爵尔博士用美国的有关经验材
料证明了斯拉法的生产价格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的差别性 ,

并得出结论 ,马克思的生产价格 (和劳动价值) 比斯拉法的生
产价格更有效⑥。因而 ,从根本上说 ,米克的解法并不能成为
解答马克思“转化问题”的有效方法。但是 ,必须指出 ,米克
取某商品作为价值标准 ,进而令 Pj =1, 这与鲍特基维奇假定
货币商品等于 1 是有区别的。因为鲍特基维奇企图通过设
定黄金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资本中位有机构
成 ,从而使黄金价值保持不变 ,以此充当不变价值尺度。这
种做法是不现实的 ,而米克令 pi =1, 实际上是取斯拉法的
“标准商品”作为不变价值尺度。然而 ,斯拉法的“标准商品”
并不能作为不变价值尺度来使用。

三、梅迪奥依照斯拉法体系解答“转化问题”

英国经济学家梅迪奥依照斯拉法体系 ,在 1972 年提出
了一种对“转化问题”的解法⑦。

梅迪奥假设一种经济拥有 n (i=1,2, ⋯n) 个行业 ,每个
行业在一定时间 (一年) ,各种商品的年总产出是按实物计算
单位加总的。固定资本和非生产性投入在此舍象。这种模
型的符号含义为 :

Cij :生产一个第 i 种商品所使用的第 j (j=1,2, ⋯n) 种商

品的数量 ;

C:为按实物表示的投入产出矩阵 ;

Li :生产单位第 i 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 ,Σ
n

i=1
Li =1,L=

(L1 ,L2 , ⋯,Ln) T 为列向量 ;

b= (b1 ,b2 , ⋯bn) 行向量的每个元素为劳动者每单位劳
动时间得到的消费篮子 (并假设工资品篮子的构成在所有部
门都相同) ;

λi :单位第 i 种商品内含的劳动量 ,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单

位第 i 种商品的“价值”,并且 ,λ= (λ1 ,λ2 , ⋯,λn) T ,为列向量。
K= ( Kij) ,投入产出矩阵 ,其中每个元素按照内含劳动衡

量 ,K=C< λ>,

<λ>=

λ0 0 Λ 0

0 λ2 Λ 0

M M O M

0 0 Λ λn

V= (V1 ,V2 , ⋯Vn)为工资的行向量 ;

V=b< λ>

σ: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率 ,即 :

σ=
1- Σ

n

j=1
Vj

Σ
n

j=1
Vj

P= (P1 ,P2 , ⋯,Pn) T为价格与价值比率列向量 ;

π:为统一利润率 :
ωi :按“价值”表示的第 i 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,即 :

Σ
n

j=1
Kij

Σ
n

j=1
Vj

由此 ,商品的价值计算公式为 :

42



λ=Cλ+L (2.1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λ= ( I-C ) -1 L (2.2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(2.1 )式决定 n 种商品的正数价值 ,同时我们假定 :

Σ
n

j=1
(Cij +b jLi) ≤1 (2.3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对于所有的商品 ,至少存在一种商品 ,不等式是成立的。
假设“价值”决定被用作商品的交换率 ,那么 ,可得 :

Σ
n

j=1
(Cij +b jLi)λj (1+πi) =λ (2.4 )⋯⋯⋯⋯⋯⋯⋯

由此可得 :

πi =
λj - Σ

n

j=1
(Cij +b jLi)λj

Σ
n

j=1
(Cij +b jLi)λj

(215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其实 ,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第 i 行业的利润率 ,由于

LiΣ
N

J=1
BJλi 为工资的“价值”,那么 :

πi =
σ

Wi +1
(2.6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显然 ,由于σ是一致的 ,只有当 W1 =W 2 = ⋯=W n 时 ,
π1 =π2 = ⋯=πn ,若舍弃 W 相等这个不现实的假定 ,使利润

率相等的商品交换比率由下式决定 ,即 :

<λ>P= (k+LV ) P(1+π) (2.7 )⋯⋯⋯⋯⋯⋯⋯
这就是价格体系 ,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,这个方程将得

出正数的利润率和正数的价格。
所以 ,它可以使“价值”正确地向生产价格转化。生产价

格的列向量为 <λ>P, 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 3 卷指出 ,剩余

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为 :π=
σ

w+1
。这里的 W 是在各

部门之间形成的资本的简单平均有机构成 ,即 :

W=
Σ

n

i=1
Σ

n

j=1
Kij

Σ
n

j=1
Vj

(2.8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为简便起见 ,定义一个新的矩阵 ,即 :

A= (aij) = (c+bL ) = (k+LV ) <λ> -1 (2.9 )⋯⋯⋯
生产价格新的列向量为 :

�p=< λ>p (2.10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由 (2.7 )式得 :
(1+π) A�P= �P (2.11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(1+π) ATh=h (2.12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AT 为 A 的转置 ,h 为列向量。若用 h 的元素作乘数去决

定各行业的活动水平 ,总投入将有总产出相类似的实物构
成 ,通过使用 (2.12 )式的自由度 ,假设 :

Σ
n

i=1
�hiLi =Σ

n

i=1
Li =1

根据 (2.11 )式和 (2.12 )式 ,可得 :

π=
hT(1-A ) �P

hTA�P
(2.13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也即 :

π=
hT(1-A ) �Pλ

hTAλ
(2114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由此可见 , (2.14 ) 式的分子等于原体系的总剩余价值 ,

其分母可写为 :

hTAλ=h TCλ+h TLbλ=h Tku+Vu (2.15 )⋯⋯⋯⋯⋯
这里 u 是列向量即 (1,1, ⋯1) T。将 (2.14 ) 式上下同时除

上 (uv) ,定义 W3 = (hTku/vu) ,可得 :

π=
σ

w3 +1
(2.16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这就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关系的公式 ,W 3 为资本
的平均有机构成 ,可作为一种特别的权数 ,只有这些在斯拉
法意义上的“基本商品”生产部门才有非零权数 ,这也意味着

非基本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条件不直接地影响统一利
润率。

根据 (2.14 )式 ,斯拉法的利润率方程也很容易获得。由
于工资是按这个体系的纯产品的份额计算的 ,即由 W 表示 ,

那么 ,

π=
hT (1-A ) �P

hTA�P
(1-w )

当 w=0 时 ,π=
hT(1-A ) �P

hTA�P
=R, 因此 ,

π=R (1-w )

这就是斯拉法的计算公式。
综上可见 ,梅迪奥力图用斯拉法的“标准商品”来试解马

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。亨特指出 :“马克思提出了连结价格到
价值的第三种方法 ,它涉及的内容就是梅迪奥的证明 ,即斯
拉法的标准商品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
的分析工具”。⑧因而 ,亨特认为“梅迪奥关于标准部门中资本
有机构成的加权平均数的计算结果 ,为我们提供了对整个经
济而言的总资本有机构成的指数 (严格以劳动价值定义) ,并
为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劳动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之间的极
其重要的联系。由此完成了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一系列论争
的最后一步 ,在李嘉图的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初版后的
一个半世纪中仅部分地完成而保留的一步”⑨。显然 ,亨特过
高地估计了梅迪奥的解法的科学价值。无庸置疑 ,梅迪奥的
解法比米克的解法要合理得多。梅迪奥参照斯拉法的“标准
商品”,从马克思体系的资本中位有机构成部门入手来寻找
一种不变尺度 ,以此试解“转化问题”,这种思路与斯拉法是
合拍的 ,与马克思体系也是相适应的。就这一点来讲 ,梅迪
奥解法是有方法论价值的。但是 ,梅迪奥的解法至少存在以
下两个缺点 :第一 ,梅迪奥计算的特别权数或不变尺度 W 3 ,

实际上 ,更符合斯拉法体系 ,与马克思体系却不太适合。这
是因为 ,对于斯拉法体系 ,可以按生产规模和技术条件不变
的假设来理解。因而 ,斯拉法的“平衡比率”或“最大利润率”
(R)是稳定不变的。这里“R”与“W 3 ”是一致的 ;而在马克思
体系中 ,没有生产规模或技术条件不变的假设性前提。并
且 ,马克思关于“资本中等有机构成”的学说贯穿着辩证法 ,

也就是说 ,受“平均数规律”制约的“资本中等有机构成”也是
变动的。而梅迪奥将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特别权数 W3 视
作不变值。显然与马克思体系不合。第二 ,梅迪奥以特别权
数 W3 为基础而得出的“马克思体系的平均利润率公式”,最
后却与斯拉法的利润率公式相一致。这一点却是错误的。

四、帕特莱克解法

印度贾瓦尔拉尔·尼赫鲁大学的帕特莱克参照斯拉法体
系 ,对马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提出了另一种解法⑩。

帕特莱克认为 ,解答马克思所表达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
转化方式之“转化问题”,关键在于设置一套特定的条件 ,由
此寻求一种李嘉图的“不变尺度”。因此 ,帕特莱克通过设定
一个不存在联合生产的线性生产体系来加以论证。

帕特莱克设定 ,同质劳动是唯一的初级要素。并且 ,每
种商品是由相对于包括许多非劳动商品的那些现期投入而
言的直接劳动生产的。工资在生产期初支付 ,资本家支付给
工人的工资不是实物而是货币 ,货币工资量能使工人按生产
价格购买到近似于维持生存的商品篮子。由此 ,进一步假定
工资按劳动时间来确定 ,工资率由单位劳动时间所占劳动时
间量之比率来确定。同时 ,设 A 为正常投入产出矩阵 ,A 具
有非完全可分解性 ,也即至少存在一种基本商品。定义 LT

为直接劳动系数的行向量 ,VT 为劳动价值向量 ,PT 为生产价
格行向量 ,X 为总实物产出列向量。定义ω为工资率。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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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 ,得 :

VT =L T ( I-A ) -1 (3.1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由此 ,对于按劳动时间表示的价格的决定和利润率 ,有

公式 :

PT = (PTA+ωLT)( 1+r ) (3.2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并且 ,

VTX=P TX (3.3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剩余价值对总预付资本的比率可以写成 :

e=
VTX

VTAX+WL TX
(3.4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因而 ,这里主要的结果可以用斯拉法术语表达即 :“对一
个既定的 X,无论ω(0 ≤ω≤1) 的水平是多少 ,如果满足下列
两个条件即 :第一 ,在 X的生产中 ,按照‘标准比率’使用生产
资料 ;第二 ,在 X 的生产中 ,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的比率是

‘标准比率’。那么 ,e 将总是与 r 相等”。这种论述 ,也可以
用非斯拉法术语来表达即 :“对于既定的 X 和任意的ω(0 ≤
ω≤1) ,如果在生产 X的活动中 ,间接劳动与总劳动的比率是
矩阵的弗罗比尼斯根 ;使用 X的投入向量是矩阵 A 的弗罗比
尼斯向量 ,那么 ,e=r ”。

在此 ,定义 Y为弗罗比尼斯向量 ,μ为 A 的弗罗比尼斯
根 ,因而 ,AY=μY。

条件 1 可表达如下 :

u=
LTA(1-A ) -1 X
LT (1-A ) -1 X

(3.5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条件 2 可表达如下 :

AX=λY (3.6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式中 ,λ为某标量。
根据条件 1 和条件 2, 无论ω(0 ≤ω≤1) 的值是多少 ,那

么 ,e=r 。与ω的值相一致 ,这个体系的纯产品由下式定义 ,

即 :PT ( I-A ) X。
根据条件 1 和条件 2, 李嘉图寻求的一个因分配变动而

保持不变的纯产品就找到了。

帕特莱克指出 ,李嘉图提出在两个不同水平的不变标准
的问题即 :在一个水平上 ,李嘉图寻求一种标准 ,即随着分配
的变动而保持不变 ,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就是这种标准 ;在另
一个水平上 ,李嘉图涉及到这个事实 ,即被测量的东西即纯
产品 ,随着分配的变动而保持不变。即使斯拉法的标准纯产
品被用作为一种标准 ,它用来反映分配的变动而其本身保持
不变 ,国民收入按照标准纯产品来测量一般将会随着工资的
变动而变动。显然 ,一个不变标准不会使被测量的东西保持

不变。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 ,即满足后一种不变标准类型可
以得到 ,根据条件 1 和条件 2, 马克思的转化过程可以证明是
正确的 ,它可使得国民收入以反映分配变动而保持不变。

由此 ,利润对生产资料价值的比率 (斯拉法的利润率) 可
由ρ来定义 ,即 :

ρ=
LTX(1-W )

PTAX
(3.7 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因为 :L TX=L TY;PTAX=μPTY;PTY=V TY

所以 ,

ρ=
LTX(1-W )

PTAX
也即 :

ρ=
1-u

u
(1-w )

综上可见 ,帕特莱克用以解决马克思的“转化问题”的李
嘉图之“不变尺度”,实际上就是斯拉法的第二个“不变标准”
即“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”。而他的两个条件 ,实
际上是对斯拉法“平衡比率”的两种表达。斯拉法指出 :“试

图识别这种‘平衡’比例的方便方法是 ,不用我们一直所使用
的劳动数量对生产资料的混杂‘比例’,而用同类数量之间对
应的‘纯粹’比率之一。有两种这样对应的比率 ,即使用的直
接劳动对间接劳动的数量比率 ,和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价值
比率”。�λϖ显然 ,帕特莱克的条件 1 就是斯拉法的“直接劳动与
间接劳动的比率”,条件 2 是斯拉法的“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
价值比率”。由此可见 ,帕特莱克与梅迪奥都是采用亨特称
谓的“马克思的第三种方法”。但帕特莱克与梅迪奥相比是
有差别的 :两者采用的“不变尺度”不同。帕特莱克采用的是
类似斯拉法的“李嘉图不变尺度”即“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
的劳动量”;而梅迪奥却参照斯拉法的另一个“李嘉图的不变
尺度”即“标准商品”,通过计算标准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
加权平均数 ,得出一个特别权数 ,以此作为“不变尺度”。并
且 ,帕特莱克通过确定一套特殊条件来使得剩余价值率转化
平均利润率 (e=r ) ,以此作为价值向价格转化的契机 ;而梅迪
奥是通过特别权数 W3 来达到使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平均利
润率 ,以此作为解答“转化问题”的契机。显然 ,两者各具特
色。但是 ,帕特莱克的解法也是存在问题的 :第一 ,以类似斯
拉法的“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”作为“不变尺度”
应用到马克思体系来 ,这是不适当的。斯拉法的“用标准纯
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”实质上类似斯密的“购买或支配的
劳动”,这一标准是马克思极力反对的 ;第二 ,用劳动时间来
估量生产价格不是使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处于同一个层次
了吗 ?

五、结束语

三种解法各具特色。米克将“逻辑的、历史的”相统一的
方法改造了斯拉法体系 ,并以此从体系上借鉴用来解答“转
化问题”。梅迪奥和帕特莱克的解法的基本思路 (即亨特称
作的“马克思的第三种方法”) 相似。只是他们各自利用的
“不变标准”不同 ,前者借鉴斯拉法的“标准商品”,后者借鉴
斯拉法的“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”。这三种解法
是否有效 ,实质上与斯拉法体系是否有效或合理有关。但不
管如何 ,我们从中可以受到某种启迪 :第一 ,将马克思关于中
等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等于其价值、剩余价
值的论述用来作为解答“转化问题”的契机 ,是完全适当的 ;

第二 ,“转化问题”的关键是价值和生产价格两体系共同适应
的标准尺度问题。斯拉法为解决李嘉图的“不变尺度”而设
计的“标准商品”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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